
韶发改价格函〔2020〕15 号

转发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明确有关行业及

机构执行水电气价格政策等问题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发改局，广东电网公司韶关供电局：

现将省发展改革委《关于进一步明确有关行业及机构执行水

电气价格政策等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发改价格函〔2020〕1270 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《关于进一步明确有关行业及机构执行水电气价格政

策等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发改价格函〔2020〕1270 号）

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20 年 7 月 21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、市农业农村局、民政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卫生

健康局、市场监管局。



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粤发改价格函 〔2Ⅱ 0〕 12⒛ 号

关于进一步明确有关行业及机构执行

水电气价格政策等问题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 (委 ),广东电网公司,深圳供电局有限

公司 :

为落实国务院及省政府出台的对有关行业的价格支持政策 ,

经请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,现就有关行业及机构执行水电气价

格政策等问题通知如下 :

一、关于在农村建设的保鲜仓储设施等执行电价政策问题

(一 )根据 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抓好
“三农

”
领域重点工

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》(中 发 〔⒛20〕 1号 )要求,在

农村建设的保鲜仓储设施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电价。

(二 )关于
“
农村

”
的范围。按照统计标准,农村是指以民政

部门确认的村民委员会辖区为划分对象,范 围在城镇以外的区域 ;

在操作层面,可参照 《统计上使用的县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制规

则》(国 统字 〔⒛00〕 “ 号 ),行政区划代码第三段编码 (第 10~12



位,表示行政村 )在”OO~3∞”
范围内的村,界定为农村。

(三 )当 地一般工商业电价 (深圳市为普通工商业及其他电

价,下 同)标准低于农业生产电价的,仍执行一般工商业电价。

二、养老服务机构、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及家政服务网点的

用水、用电、用气价格问题

(一 )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×国

办发 〔2019〕 5号 )、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

的意见》(国 办发 〔⒛ 19〕 30号 )、 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

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实施意见》(粤府办 〔2uo〕 3号 )、 《广

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 3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

施意见》(粤府办 〔⒛20〕 5号 )等 规定,家政企业在社区设置的

服务网点,以及养老服务机构、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用水、用

电、用管道燃气执行居民价格。

(二 )用 电执行居民价格指执行所在地的居民合表用户电价 ;

用水、用管道燃气执行居民价格指执行所在地规定的居民阶梯水

价、气价相关政策。

(三 )当 地一般工商业电价标准低于居民合表用户电价的 ,

仍执行一般工商业电价。

三、根据生态环境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个单位联合印发

的《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》(环大气 〔⒛ 18〕 179号 )

精神,内 河岸电运营商的用电价格执行我委 《关于港口岸电等用

电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粤发改价格 〔2018〕 M2号 )规定的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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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岸电运营商的相关电价政策。

公开方式 ∶主动公开

抄送:国家发展改革委,省政府办公厅,省农业农村厅、民政厅、生态

环境厅、卫生健康委、市场监管局。

伊和吣
觏菇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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